
財產管理系統申請報廢

列印報廢單後送總務處審
核(共3聯)

會辦主計室，必要時會辦
資訊處或營繕組

財產與非消耗品報廢

陳請校長
核准

未通過通過

報廢前請攜帶報廢單3聯到
資訊處銷毀資料，由其蓋妥

「資料抹除」章

無法報廢

報廢3聯單回保管單位

「先會資訊處檢查
(硬碟資料請銷毀)」

無資訊產品

「奉核後辦理報廢」
「奉核後辦理報廢」與
「無殘值，請保管單位

逕行清除」

「無殘值，請保管單位
逕行清除」

請統一於公告廢品入庫時間，攜帶：
1.「報廢單3聯」
2.應入庫報廢品(蓋有「奉核後辦理報廢」之財物才入庫)
至廢品倉庫辦理報廢

1.請逕行清除報廢品。
2.清除完畢請於報廢單右上方註明「報廢品已
逕行清除」
★於114年5月5日起，本組將於報廢單右上角新
增「□報廢品已逕行清除，交總務處除帳」，
如已清除完，請於核取方塊格打勾。

報廢單3聯單請投「總務處文書保管
組」交換櫃，或親送總務處承辦人

總務處於當月辦理除帳作業

報廢單第三聯將於下個月5日前，返還各單位。
★收到之報廢單右下角，會由本處蓋「已於__月完成
報廢」章。

完成報廢程序

有資訊產品

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財產與非消耗品報廢流程


